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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第三工作组（投资人与国家间争端解决制度改革） 

第三十七届会议 

2019 年 4 月 1 日至 5 日，纽约 

 

 

  哥斯达黎加政府提交的材料 

 

本说明转载第三工作组第三十七届会议筹备过程中于 2019 年 3 月 22 日收到的哥斯

达黎加政府提交的材料。现将这份材料按收到的原样转载于本说明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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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三工作组工作计划的执行选项 

 

1. 哥斯达黎加自 2017 年起参加第三工作组（第三工作组），以促进关于改进投资

人与国家间争端解决制度的全球讨论。哥斯达黎加订有 21 项已生效的包括投资争

端解决机制的国际投资协定（8 项自由贸易协定、15 项双边投资条约）。此外，哥

斯达黎加是 9 个投资争端案件的被告方。 

2. 鉴于本国的实践和经验，哥斯达黎加决定参加第三工作组的讨论，并尽可能参

与制定相关的解决办法。根据这一目标，并按照工作组第三十六届会议的要求，哥

斯达黎加就制订第三工作组任务第三阶段的工作计划提出一项建议，供成员国审议。 

 

  第三工作组确定的需要改革的关切问题应如何处理 

 

3. 哥斯达黎加支持以务实、平衡的方式进行改革，以便在合理时间内取得有意义

的成果。哥斯达黎加认识到，工作组需要灵活性，以便在短期、中期或长期内制定

和实施不同的解决办法。 

4. 这意味着，作为一项一般原则，哥斯达黎加接受“早收获”的可能性，但不排除

今后进行范围更广的改革。哥斯达黎加认为，这种办法不仅能够在关键领域立竿见

影，而且还将使第三工作组的工作具有更大的合法性。“早收获”也可以是更复杂改

革的基石。 

5. 哥斯达黎加还鼓励与会者讨论解决办法以及关于其可能采取的形式（如准则、

公约、行为守则）的建议。在哥斯达黎加看来，这将有助于各国政府评估建议的可

行性。显然，由于并非所有成员国都有同样的关切，这一进程应确保有足够的灵活

性，使它们能够选择采取最符合其具体利益的解决办法和形式。 

  

  排序、优先重点和多轨道 

 

6. 哥斯达黎加注意到第三工作组第三十六届会议就排序和优先重点发表的意见。

在这方面，哥斯达黎加同意这样的看法，即需要确定某种优先重点，以便能够进行

有效和高效率的讨论。为此，哥斯达黎加建议，讨论应分阶段处理解决办法。 

7. 因此，哥斯达黎加建议工作组考虑对看来已有共识的改革方案给予优先考虑并

审议最紧迫的关切问题。在附件一中，哥斯达黎加按关切问题类别提供了一份解决

办法的指示性清单。这些优先重点最好在 2019 年 4 月的会议上确定下来。在这样

做时，成员国不妨将下述方面作为指导：就某项关切问题的影响和频度所表达的意

见、与投资争端解决程序的相对相关性、解决办法的可行性以及解决办法是否有助

于处理多项关切问题。 

8. 一旦形成共同立场，非正式协商和起草小组即就被认为是有用的资源，以便为

审议未有共识的专题保留会议。工作组还可通过会外会议就尚未列入优先重点的其

他感兴趣的问题开展并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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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可考虑在会议第一天或在每天会议之后举行与所讨论议题有关的座谈、会议或

专家演讲。哥斯达黎加认为，在会议周之外安排会议会增加与会费用。 

10. 哥斯达黎加参加了在多米尼加共和国举行的闭会期间区域会议，并认为会议在

进程的这一阶段是富有成效和有益的。哥斯达黎加还鼓励使用电子手段开展闭会期

间工作。今后的起草会议可安排在会议前的周末，以吸引尽可能多的与会者。 

 

  与其他组织和工作组的协调 

 

11. 哥斯达黎加认为，第三工作组的讨论可受益于对《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规则》进

行修正的结果。虽然有一项谅解是，即并非所有参加第三工作组的国家都将在这种

改革的涵盖范围之内，但《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规则》中所包括的程序工具可有助于

解决一致性、公正性、独立性、费用和延续时间等问题。 

12. 此外，贸发会议、世贸组织和经合组织等其他组织也对这些专题进行了大量分

析。这项工作应纳入讨论范围。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对于第三工作组的讨论取得成

功至关重要。 

13. 至于由另一个工作组进行与第三工作组有关的工作的可能性，哥斯达黎加认为

这并不方便。正如第三工作组和其他论坛所承认的那样，投资争端解决程序评估公

共利益事项，如果不考虑这一特点，就不能适用仲裁。哥斯达黎加倾向于在公共政

策决策者和执行者的范围内处理与投资争端解决有关的事项。 

14. 此外，第三工作组在关于这些困难的辩论上花费了大量富有成效的时间和资源，

如果将讨论集中在第三工作组，这些辩论将更有效地进行。如果成员国必须参加各

种工作组，还必须考虑到它们可能面临的潜在资源限制。 

 

  开放和包容的进程 

 

15. 除了由政府主导的第三工作组的审议工作外，民间社会、学术论坛和从业人员

论坛的投入也应成为制定解决方案进程的一部分。为了从尽可能广泛的观点和经验

中获益，这一点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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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按关切问题类别分列的解决办法指示性清单 

 

 (a) 仲裁裁定缺乏一致性、连贯性、可预测性和正确性 

 

• 共同解释，以及在条约方面执行这些解释的机制。 

• 仲裁庭与国家当局协商（例如，关于不合规的措施、金融服务或税务措施）。 

• 条约非争议缔约方提交材料。 

• 加强国家当局在对协商作出反应方面的参与，以此作为一种争端预防手段和

仲裁以外的争端解决办法。 

• 限制同一公司结构内不同实体提出索赔的法律标准。 

• 在同一措施影响到若干投资人时处理并行程序的机制。 

 

 (b) 仲裁员和裁定人 

 

• 制定仲裁员和决策者行为守则。 

• 对仲裁员的要求。 

• 改进目前仲裁员的任命和回避制度，包括对多样化做出保证。 

• 对不遵守行为守则的制裁。 

• 仲裁员回避方面的管控制度。 

 

 (c) 投资争端案件的费用和延续时间 

 

• 预防争端的良好做法。 

• 第三方出资规则。 

• 在早期阶段驳回无意义索赔的机制。 

• 降低费用的工具。 

• 简化程序的工具。 

• 关于分摊费用和建立费用担保的准则。 

• 咨询中心。 

• 允许被申请国提出反请求。 

 


